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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

父亲擅卖房产，子女能否撤销

我的身份证最近遗失

了 ， 很担心它被坏人利

用， 比如去办信用卡透支

或者用作诈骗账户等等。

请问律师， 如果我去

登一个遗失声明， 并且保

留该声明， 是否将来就可

以作为免责的证明？

———谭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 《居民身份证

法》 的有关规定， 公民丢

失居民身份证后应当向常

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

丢失补领。 除此而外， 并

无法律规定丢失身份证者

须登遗失声明。

公民在使用居民身份

证证明身份时， 各相关证

件使用部门负有核对人、

证一致性的义务， 确认无误

后方可为持证人办理相关业

务。

如果居民身份证丢失被

他人冒用， 冒用者及相关部

门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丢失证件者无须对自己未实

施的行为承担责任。

因此， 谭先生目前须至

派出所申报身份证丢失并补

办新证。

身份证件遗失，如何免除责任

我母亲早年去世， 留

下数张存单， 此后一直由

父亲保管。 两个月后， 父

亲拿了存单中的部分钱买

了一套房子， 房子的所有

人是他个人。 近日我们才

得知， 几年前父亲把这处

房子卖给了保姆， 并且卖

价远远低于市场价。

请问律师， 对此我们

子女能否申请买卖无效？

———李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依据我国 《继承法》

的规定， 对于李先生母亲

的遗产， 父亲和李先生等

几个子女均是继承人。

在没有订立有效遗嘱

的情况下， 母亲的存款一

半份额归李先生的父亲所

有， 其余由所有继承人均

分。

对于李先生的父亲用

这些存款购买的房屋， 由于

登记在李先生父亲名下， 因

此完全归他所有， 他有权将

房子以任何价格出售给别

人， 无须子女的同意。 除非

有证据证明老人已处于无民

事行为能力， 或者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的状态。

因此， 李先生等子女有

权要求父亲交出母亲存款中

由子女继承的部分， 但无权

过问其出售房产的行为。

资料图片

因为一起经济纠纷，

赵某将我起诉到法院， 一

审二审都判我输了， 需要

向赵某支付 6 万多元。 一

审时我没有请律师， 二审

时请了个律师。 官司输了

以后我不服， 至今没有付

钱给赵某。 我还想上诉，

但律师说二审的案子没法

再上诉了， 只能向法院申

请再审。

请问律师， 再审我应

向哪个法院申请？ 是否申

请了再审， 我就可以暂时

不付钱给赵某？

———孙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我国 《民事诉讼法》

规定：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 认为

有错误的， 可以向上一级人

民法院申请再审， 但不停止

判决、 裁定的执行。

因此， 孙先生应当向作

出本案二审判决的上一级人

民法院申请再审， 但申请再

审并不影响原民事判决的执

行。

官司两审告负， 咨询再审事宜

订立婚前协议， 内容是否有效

我和男友准备结婚， 在结婚之前

我们达成协议 ： 男方婚前购买的房

子， 仍然处在还贷状态， 婚后双方共

同还贷 ， 女方享有房屋的一半所有

权。

请问律师， 这样的协议是否具有

效力？ 是否必须经过公证？

———徐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虽然《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

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 共同

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夫

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

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约

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徐小姐和男友

是结婚前订立的协议， 该协议应适用合

同法的相关规定， 属于附生效条件的赠

予合同。 即以结婚和共同还贷为条件的

赠与， 未经过户登记则房产赠与不具法

律效力。

按照《合同法》相关规定，赠与人在

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

与， 但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该规

定，因此去公证一下的确更为稳妥。

王某欠我一笔钱长期

不还， 我一直催讨却拿他

没有办法。 最近经人介绍

认识了李某， 他说可以低

价买下我的债权， 他有办

法去要回钱。

请问律师， 我是否可

以将债权卖给别人？ 是否

签订一份协议即可？

另外， 听说这个人讨

债时会用各种威胁的方

式， 如果他去讨债时有违

法犯罪的情况， 我是否会

被追究责任？ ———宋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只要该债权债务没有

严格的人身属性， 第三人

愿意支付合理对价， 该债

权债务在法律可行使的权利

期限内， 债权人有权转让，

且不必经债务人的同意， 但

应及时通知债务人。

宋先生可与第三人签订

债权转让协议， 至于转让债

权之后， 李某作为债权人去

向王某催讨债务时若有违法

犯罪的事实发生时， 应属于

李某个人的事。

想要转卖债权， 咨询是否可行

租房未签协议， 被赶能否求偿

我从 2017 年开始租用亲戚家的

一处门面房开小吃店。

因为和她是亲戚关系， 所以我们

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 而且一直以来

也没有什么纠纷， 租金我都按时交付

给她。

最近亲戚突然带了几个人来看

房， 第二天他们告诉我这处房子已经

卖掉了， 正在办理相关的手续， 让我

尽快搬走。

请问律师， 他们如此仓促地卖房

并要求我搬走， 导致我需要寻找新的

经营用房， 且原来小吃店的装修和设

施也浪费了， 我能否要求给予一定的

补偿？

———吴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由于吴女士长期以来是从亲戚那里

租赁门面房， 且双方没有签订租赁合

同， 则她与亲戚之间构成不定期租赁关

系。

在不定期租赁关系中， 双方可以随

时解除租赁合同， 但必须要给对方必要

的准备时间。

现吴女士的亲戚又把该门面房转让

给他人， 首先侵犯了吴女士优先购买这

个门面房的权利， 其次并没有给她必要

的准备时间。

吴女士已经作了装修的门面房和添

加的设施设备， 在估算折旧后， 可以要

求亲戚作出适当的补偿。

张某去年向我借钱，

说生意上需要资金周转。

我本来不打算借钱给他，

但他承诺给我很高的利

息 ， 我这才同意借钱给

他， 他也写了欠条。

最近这笔借款到期

了 ， 张某却一直不肯还

钱， 说他依旧没有现金。

可我从别人处听说， 张某

其实有钱， 不肯还钱的理

由是后悔当初承诺的利息

太高了。 他想让我去法院

起诉， 然后只给法定的利

息。

请问律师， 如果我去

法院起诉， 真的只能拿到

法定的利息么？

———顾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如顾先生有确凿的证

据， 一是证明张某的确因

资金周转向你借贷了该笔资

金， 二是证明该笔借贷资金

的还款期限已到， 则顾先生

完全可以向对方催讨， 若其

不予归还， 顾先生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但因

为当初借贷资金时， 约定了

较高的利率， 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超过利率上限

的借贷利息部分无效， 即顾

先生可请求该笔资金在相应

借贷期间内的法定利息。

高息出借资金， 回收遭遇难题

已从公司辞职， 能否追讨补偿

我和公司的 3 年劳动合同应该到

明年 2 月底结束， 现在公司提前通知

我， 届时将不再和我续签合同。

公司说， 我可以选择到明年 2 月

底自动离职， 也可以现在就辞职。 如

果现在辞职， 公司会给我一个月的工

资作为补偿， 我也可以尽早去找新的

工作。

我觉得公司的说法也有道理， 于

是提出了辞职， 并拿到了 1 个月工资

的补偿。 可辞职之后我才得知， 即便

我合同期满离职， 公司也应当给我补

偿， 而且工作每满 1 年应有 1 个月工

资的补偿。 按照我的情况， 实际补偿

应该是 3 个月的工资， 我现在只拿到

相当于 1 个月工资的补偿， 显然是吃

亏了。

请问律师 ， 实际情况是否真的如

此？ 现在我已经辞职， 是否就无法再追

究公司的责任了？

———孟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如果孟小姐现在是主动辞职， 则你

将无法拿到 3 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若

是公司解除你的劳动合同， 那么你可以

有相当于 3 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如孟小姐要追究公司的责任， 则你

必须拿出充足有效的证据， 证明公司是

通过欺骗的方式令你辞职的， 否则的话

你就无法追讨到这些补偿。

购房赠与儿子， 如何明确产权

我儿子已经领了结婚证， 我们也

替他买好了婚房 ， 目前正在筹备婚

礼。

但我听说， 由于房子是他领了结

婚证后买的 ， 因此要算夫妻共同财

产。

请问律师， 对于主要由我们出资

购买 ， 但登记在儿子名下的这处房

产 ， 由什么办法使它只归我儿子所

有？

———高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一方面， 《婚姻法解释 （三）》 规

定：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

的不动产， 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

的， 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 (三) 项

的规定， 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

与， 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

财产。” 因此， 只要房屋仅登记在高女

士儿子名下， 依法就属于其个人财产，

而非夫妻共同财产。

前夫因病去世， 咨询继承事宜

我离异 6 年至今未婚， 前夫近日

因病去世了。

我和前夫的孩子今年 12 岁， 离

婚后一直与我一起共同生活。 前夫一

年前再婚了 ， 女方有一个 7 岁的孩

子。

前夫有一处房产， 他的父母早年

已经去世。

请问律师， 现在我的孩子能继承

他父亲的多少遗产？ 亲生的孩子能多

分点吗？ ———郑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郑女士与前夫所生的孩子可以继承

她前夫的遗产，但我国《继承法》并没有

规定亲生孩子可以多分遗产。 根据郑女

士所述的情况， 其前夫的法定继承人共

有三人，即郑女士与前夫所生的孩子、前

夫的再婚妻子及其孩子。

经历两次婚姻， 咨询继承问题

何某早年离婚， 唯一的女儿跟随

前妻生活。 后来何某再婚， 几年后和

妻子生育了一个儿子。

现在何某去世， 请问律师： 他和

前妻所生的女儿是否有继承权 ？ 另

外， 该女儿已经结婚， 她所继承获得

的财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宋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何某的亲生女儿虽然和何某的前妻

共同生活，但她仍然是何某的女儿，并不

因此而丧失法定继承权。

现如果该女儿已结婚， 那么她通过

法定继承获得的何某遗产， 依法应当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

债权债务

我去年向张某借钱

时 ， 先当场写了一张借

条， 但张某拿过去看了一

下 ， 要求我修改一些内

容。 于是我又写了一张借

条， 第一张就随手扔进了

垃圾箱。

现在张某拿着两张借

条要我还钱， 其中之一就

是当初废弃的那张， 纸张

有明显揉捏的痕迹。 我不

承认这张废弃的借条， 张

某说如果我不还钱他就去

法院起诉。

我听朋友说， 法院只

认证据。 如果我说那张借

条是废弃的 ， 张某不承

认， 又没有别的证人可以

作证， 很可能我会打输官

司。

请问律师， 事情是否

真的是这样 ？ 我该怎么

办 ， 才能避免多还一笔

钱？ ———许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

立， 借条只是证据之一， 但

是否有真实的借贷关系， 还

应当看是否有出借人给付钱

款的行为， 以及借款人领受

借款的行为。

如果许先生能够证明张

某只出借一次款项给你， 或

者你只领受过张某给付的一

次借款， 那么张某即使手中

有两张借条， 也仅仅是证明

了同一次借款的事实。

遭遇借条作假， 咨询如何应对

诉讼实务

劳动工伤

物业房产

租住房屋待售， 权益如何保障

我在 8 月份签约一年租下一处房

屋， 可是最近房东突然说准备卖房，

并经常由房东或中介带人来看房， 影

响我的生活不说， 也影响到我租房的

权益。 请问律师， 房东此时售房， 是

否意味着要解除租房合同？ 如果是的

话， 我是否可以要求其承担违约责

任？ ———苏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依据 “买卖不破租赁” 的原则， 房

东即使现在将房屋出售， 也不意味着必

须解除租赁合同。 若房东在租约期内擅

自与租客解除合同， 作为租客的苏先生

完全有权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相

应的经济损失。

遭到公司解雇， 咨询离职补偿

我和一家劳务公司签订合同， 劳

务公司将我派到一家物业公司工作。

现劳务公司以用工单位不满意我的工

作表现为由 ， 提前与我解除劳动合

同， 我在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上签了

字。

解约后有人告诉我， 像这种由用

人单位提出的提前解约， 单位应当给

予经济补偿。 我去向劳务公司询问补

偿的事， 他们说我已经签字离职了，

没有补偿。

请问律师， 我究竟是不是应当有

离职补偿？ 如果应该有， 现在我已经

签字离职， 是否还能追索？ ———刘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刘先生因被劳务公司所派遣到实际

用人单位工作， 如你在单位工作没有违

反规章制度， 而劳务公司以单位对你的

工作表现不满为由 ， 提前解除劳动合

同， 那么这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

因此， 刘先生虽在终止劳动合同通

知书上签了字， 但仍有权利要求劳务公

司承担相应的责任， 即可依据实际工作

年限要求相应的经济补偿。


